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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志願序申請表 

招生考試 國立屏東大學 115學年度原住民師資培育公費專班單獨招生 

考生姓名  身分證字號  

請以阿拉伯數字 1、2、3 表示志願序，至多填寫 5 個志願，本表單經填送後不得要求變更。 

分發縣市 志願序 分發縣市 志願序 

屏東縣 
      A01排灣族語 

      A02排灣族語 

花蓮縣 

      C01阿美族語 

      C02阿美族語 

      C03阿美族語 

      C04阿美族語 

      C05阿美族語 

      C06阿美族語 

      C07阿美族語 

      C08阿美族語 

      C09阿美族語 

臺東縣 

      B11阿美族語 

      B12阿美族語 

      B21排灣族語 

      B22排灣族語 

      B31布農族語 

      B32布農族語 

桃園市 

      D11阿美族語 

      D21排灣族語 

      D31布農族語 

      D41泰雅族語 

新竹縣 

      E01泰雅族語 

      E02泰雅族語 

      E03泰雅族語 

      E04泰雅族語 

      E05泰雅族語 

學生簽名 

（請以正楷簽全名） 

家長簽名 

（請以正楷簽全名） 

說明： 

1.分發地區(學校)之項次代碼請參考貳、招生名額。 

2.設籍縣(市)與志願項次相同之【甲類考生】優先錄取；設籍其他縣(市)之【乙類考生】依

總成績高低順序列入【甲類考生】備取名單之後。（請參閱第 5 頁分發錄取說明） 

3.本表列印填寫後，與其他證明文件合併成單一 PDF 檔，於報名期限內至招生報名系統「審

查資料上傳」處完成上傳作業。 

4.填寫不清楚導致無法分辨志願序或無填送本表者，由本校招生委員會決定之。 

  


